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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市城（乡）燃气领域行政执法典型案例

案例一：秭归县鸿发燃气有限公司使用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

格的特种设备行政处罚案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3年 7月 20日，秭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秭归华星船务

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，现场发现使用的 5个 50kg液化石油气

钢瓶均为秭归县鸿发燃气有限公司充装，其中 4个气瓶没有电子

识读标识（二维码），1个气瓶二维码不能识别。该公司在明知

上述 5 个气瓶无二维码不能通过电子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充装的

情况下，采取应急充装的方式进行了充装。且该公司曾因存在未

按规定实施充装前后的检查、记录制度受到过行政处罚，鉴于此

次行为属于同一年度内因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

的违法行为，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社会危害

程度以及主观过错等因素，予以从重处罚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、第

八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。

（三）处理结果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八十五条第一款

第（一）项，秭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秭归县鸿发燃气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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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罚款 15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案例二：兴山县个人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行政处罚案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3年 8月 21日，兴山县交通运输局接兴山县公安局移送

案件《兴公（峡）〔2023〕577号》，并开展调查。当事人郑某

于 2023年 7月 19日驾驶江铃牌轻型厢式货车，从宜昌市夷陵区

黄花镇攀腾液化气站装运瓶装液化气送往兴山县峡口镇建阳坪

村。当事人未取得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的《道路运输

经营许可证》，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第十条、第五十六条第（一）

项。

（三）处理结果

依据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第五十六条第（一）项，

兴山县交通运输局对郑某作出罚款 3 万元、没收违法所得 4700

元的行政处罚。

案例三：宜昌攀腾燃气有限公司向无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单位

和个人提供经营性燃气行政处罚案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3年 7月 19日，宜昌攀腾燃气有限公司违规向无燃气经

营许可证的峡口镇建阳坪村居民，提供 15瓶（195 公斤）经营

性瓶装液化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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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十八条第（四）项、第四十六条第

（四）项。

（三）处理结果

依据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六条第（四）项，夷陵区

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宜昌攀腾燃气有限公司作出罚款 2万元、没收

违法所得 877.5元的行政处罚。

案例四：宜都市 2家餐饮单位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行政

处罚案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3 年 6 月 8 日，宜都市燃气监督服务中心在开展餐饮等

生产经营单位燃气安全检查时，发现位于宜都市姚家店镇和夷水

路的 2家餐饮单位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四款、第九十

九条第（八）项。

（三）处理结果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（八）项，

宜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 2家餐饮单位分别作出罚款 500元的

行政处罚。

案例五：湖北梦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损坏燃气管道行政

处罚案



- 5 -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3 年 7 月 2 日，湖北梦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伍家岗区

董家冲排水管网综合治理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，损坏 DN90中压

燃气管道，发生燃气泄漏。造成周边约 500户用户用气受到影响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、第五十一条第一

款。

（三）处理结果

依据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，宜昌市城市

管理执法委员会对湖北梦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出罚款 6 万元

的行政处罚。

案例六：湖北江润置业管理有限公司施工损坏燃气管道行政

处罚案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3年 4月 15日，湖北江润置业管理有限公司在宜昌高新

区清华科技园 12号楼和 13号楼基坑围墙处便道施工过程中，损

坏 DN110中压燃气管道，发生燃气泄漏。造成周边约 1000户用

户用气受到影响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、第五十一条第一

款。

（三）处理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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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，宜昌市城市

管理执法委员会对湖北江润置业管理有限公司作出罚款 5 万元

的行政处罚。

案例七：宜昌市伍佳燃气有限公司未履行指导帮助用户消除

安全隐患行政处罚案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3 年 6 月 7 日，市燃气专委会在对中南路东辰二号菜市

场开展燃气安全暗访检查时发现，3家卖肉店在地下空间使用瓶

装液化气，且存在使用过期气瓶、老化橡胶软管和可调式减压阀、

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等问题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湖北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第（三）项、第四十三条

第（二）项。

（三）处理结果

依据《湖北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第（二）项，宜昌

市伍家岗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对宜昌市伍佳燃气有限公司作出罚

款 2000元的行政处罚。

案例八：西陵区个人损坏燃气设施行政处罚案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23年 4月 20日，西陵区某天然气居民用户擅自维修燃气

热水器，将热水器出水管道错接到了热水器燃气进气管，造成水

堵，损坏燃气表具，导致全楼栋 90户用户用气受到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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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法律依据

《湖北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（二）项、第四十三

条第（六）项。

（三）处理结果

依据《湖北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第（六）项，宜昌

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对当事人作出罚款 500元的行政处罚。


